2025年南通市主城区农村道路客运

补贴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省财政厅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2025年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苏财建〔2025〕95号），并结合南通主城区实际，现制定南通主城区2025年农村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一、补助对象

符合《省财政厅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建〔2022〕83号）文件规定的农村客运班车, 且2024年实际参加营运的农村客运班车经营者。

二、补助金额

根据苏财建〔2025〕95号文件，省级拨付南通主城区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386.79万元，其中费改税部分112万元，涨价部分274.79万元。

（一）费改税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2025年农村客运成品油价格费改税补助资金直接发放至农村客运经营者，按如下计算公式进行分配：（中央财政对主城区农村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总额（万元）/主城区农村客运班车全年行驶总里程数（公里））×各客运经营者农村客运班车全年行驶里程数（公里）。

（二）涨价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近年来，南通主城区农村客运经营者通过联合经营等模式，基本实现了公车公营的运营管理目标。截止2024年底，主城区农村客运班车除南通迅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所属2辆南通至高明班线车辆私营外，其余车辆均为公车公营车辆。农村客运班车实行公车公营，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规范经营行为，减少经营矛盾，保障运输安全，但同时也增加了企业在安排驾驶员食宿、品牌效益管理和安全生产管理等方面的运营成本。当前道路客运客源下降明显，为鼓励和支持农村客运班车经营者继续实行公车公营，保障农村客运基本服务水平，根据苏财建〔2025〕95号文件关于对涨价部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对实行公车公营的农村客运班车经营者进行补助。

2024年度农村客运成品油价格涨价部分补助资金按如下计算公式进行分配：（中央财政对主城区农村客运涨价补贴部分资金总额（万元）/主城区公车公营农村客运班车全年行驶总里程数（公里））×各客运经营者公车公营农村客运班车全年行驶里程数（公里）。

三、分配情况

南通主城区2025年农村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共涉及到2024年度实际经营的2家道路客运经营者，具体分配情况见下表。

农村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分配表
	经营者名称
	费改税部分
	涨价部分
	合计

（万元）

	
	运营里程

（公里）
	补贴金额

（万元）
	运营里程

（公里）
	补贴金额

（万元）
	

	南通汽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204788
	60.8064
	2204788
	158.9523
	219.7587

	南通迅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1856236
	51.1936
	1606756
	115.8377
	167.0313

	总计
	4061024
	112
	3811544
	274.79
	386.79




